附件1

陆河县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申请表
（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适用）

	申

请

人

情

况
	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
	婚姻 状况
	□ 已婚   □未婚    □离异    □丧偶
	年收入（元）
	

	
	居住情况
	自有房屋地址及人均住房面积（㎡）
	
	房屋产权人
	

	
	
	借/租住房屋地址及人均住房面积（㎡）
	
	房屋所有人
	

	
	工作单位
	□无
	职业状况
	  □失业       □待业        

	
	
	□有
	单位全称
	 
	□工作  □退休

	申请家庭成员姓名
	与申请人关系
	婚姻　状况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单位
	年收入（元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家庭收入情况
	家庭资产（万元）
	
	家庭人均年收入（元）
	

	
	困难证  类  型
	□低保证   □特困证
	证 号
	
	有效截止日期
	年  月   日

	其他特殊情况
	□申请夫妻一方60周岁（含）以上   □重点优抚对象   □劳动模范家庭    □见义勇为伤残人员   □重大疾病家庭   □英雄模范    □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     □环卫工人 

	申 请 家 庭 具 结

本人及共同申请人同意由                     将所有申请材料保留存档，同时授权贵单位到相关单位进行核实审查，并承诺遵照保障性租赁补贴相关政策管理规定及受理公告规定，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。

申请人签名及指纹：                 配偶签名及指纹：   　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社区意见：

该家庭取得居民户籍已满    年，家庭人口  人，家庭人均年收入　　  　元，人均住房建

筑面积     ㎡，审核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。(是否符合申请条件)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　   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　 月    日
	镇政府意见：

该家庭取得居民户籍已满    年，家庭人口  人，家庭人均年收入　　  　元，人均住房建

筑面积     ㎡，审核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。(是否符合申请条件)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　   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　 月    日

	民政局意见：

该家庭（姓名）        属于        （低保/低收入/五保户），家庭人口　    人。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　　  

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年    月    日
	县住建局意见：

经各部门联合审核，该申请家庭符合租赁补贴申请条件。

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

